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辦理正期學生組新生入學 

「入學志願書及連帶保證書」收齊、審查、裝訂及保管之標準作業流程
  

 

寄發複試錄

取通知 

新生報到 

一、一併寄發空白入學志願

書及連帶保證書(如附

件一：表格一至四) 

二、要求新生填妥。並於報

到時一併攜帶至校。 

辦理報到、編隊及编號 

依招生簡章規定，並視
實際狀況而定。另通知
學生總隊配合辦理。 

遞補作業  

辦理流程 項  目  說  明 承辦單位 

教務處 

  

教務處 

學生總隊 

一、各正期組新生中隊建立各隊新
生確實名冊，負責收齊、審查、

裝訂各新生入學志願書及保證

書。(如附件一之表格) 

二、各中隊事務員及中隊長於「審核

一覽表」(如附件二)初審欄內用

印後，統一送交學生總隊。 

教務處 

學生總隊 

正期學生

組各新生

中隊 

學生總隊 

簽核後，併該期新生入

學志願書及保證書移

秘書室(檔案室)存 

各新生中隊收整裝

訂，統一送學生總隊彙

齊後移教務處複審。 

一、收受學生總隊移文
後，辦理複審。 

二、將收整情形簽核。 

教務處 

教務處 

秘書室(檔

案室) 

新生入學日

起 5週 

 

各新生中隊

收齊三日內 

 

收學生總隊

移文五日內 

 

奉核後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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